
臺北市大同區大橋國民小學畢業生市長獎評選辦法 

民國 109年 6月 17日修訂 

壹、 依據：本原則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函辦理。 

貳、 目的： 

一、 為配合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市長獎頒發原則，市長獎除頒予每班第一名外，增加在學期間於

體育、藝能、科學或創作、社團活動、社會或學校服務、敬師孝親、助人義行等有具體事蹟

、表現傑出之同學。 

二、 其受獎人數額度為畢業班每班第一名總人數之三分之一（人數採無條件進入的方式計算）。 

參、主辦單位：大橋國小教務處註冊組 

肆、實施方式： 

一、畢業成績計算方式： 

     (一)依各年段所佔之比例計算得之。  

學年段 低年段（一、二年級） 中年段（三、四年級） 高年段（五、六年級） 

畢業成績 

比例 
20﹪ 30﹪ 50﹪ 

(二)轉學生若由國外回來就讀，成績依臺北市校務行政系統自動調整百分比計算得之。 

(三)參加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成績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市長獎受獎人數名額分配：為每班之第一名，其他增額獎項，則視特殊優良表現之標準評

定。 

三、市長獎特殊優良表現評選之標準暨辦法： 

1. 由學生提出各項才藝獎狀、獎牌或錦旗, 依下列標準計算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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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則 

0.5 計 分 10 9 8 7 8 7 6 5 6 5 4 3 4 3 2 1 3 2 1 0.5 

上 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最高 15 分 最高 10 分 不限 

 

b.團體獎項： 

獎 項 政 府 機 關 主 辦 民間單位主辦 

全國或台灣區 全市 西區或大同區 校內 民間 

得 分 3 2 1 0.5 0.5 

上 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最高 8分 最高 5分 

2. 優勝、優選、最佳 × × 獎等同於優等, 優異、表現優良等同優等, 入圍等同於入選。 

3. 「主辦單位」之判定：以獎狀上之關防為準, 無關防以全銜署名為主, 若有多人署名, 以

第一個署名為主。未有主辦單位全銜署名者不採計。 

4. 同一獎項, 若同時發給獎狀、獎牌及錦旗, 僅得採行其中一項計分。 

5. 獎狀若同時列「等第」及「名次」, 應考慮該比賽整體給獎情形, 以等第為主。如：某生



得「全國優等第一名」, 因其上面尚有「特優」, 故應給 9分。 

6. 學生以團體名義參加獲獎, 因主辦單位未發個人獎狀, 故由學校代頒之獎狀, 不以「校

內」採計。 

7. 五育成績優良、寒暑假作業展覽及班級自行評比學校發給獎狀之獎項不採計。 

8. 民間團體主辦活動須為公開比賽方可採計, 如：具招生性質補習班之內部競賽不得採計。

且民間團體所主辦之活動的參賽者, 必須至少以全市學生為參加對象的公開比賽, 其認定

由審查委員會決定之。 

9. 投稿部分僅將採計大眾報紙, 至於雜誌、出版社之刊物、網路等, 均不採計。 

10. 美術創作展之金、銀、銅牌作品以校內等級採計；金牌獎作品再度獲選參加市級巡迴展

者, 改以全市入選計分。 

11. 班級推舉之孝親楷模、班級模範生, 以校內特優計分。 

12. 敬師孝親、服務義行、個人展覽發表等獎項, 具有具體事蹟者, 以全市特優計分。 

13. 大學主辦之比賽積分，以民間單位分數採計。 

14. 臺北市多語文競賽，獲北區第一名者，以全市特優採計，第二、三名者，以優選採計，

第四、五、六名者，以全市佳作成績採計，其餘獲北區優等之獎項者，以全市入選分數採

計。 

15. 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之比賽積分，以市級積分計算，第一名為特優，第二名為優選，第

三名為佳作，其餘獲佳作獎者以全市入選採計。 

16. 檢定證書、感謝狀不採計。 

17. 獎狀遺失, 不另補發。 

18. 獎狀採計為收件截止日期（當年度 5/31）前, 學生一至六年級之在學期間。 

19. 若學生參加比賽在截止日前未取得獎狀，但可取得主辦單位之得獎證明者亦可採計。 

20. 若上述認定有疑義, 由審議委員會開會討論議決之, 申請人不得異議。 

四、其他配套原則： 

1.受獎學生若為全班五育總成績第一名，又同時具有特殊優良表現得獎資格時，依據公文規

定：第一類受獎學生不得參加第二類之選拔，只能領取第一類之獎項。 

2.當選特殊優良表現之市長獎受獎者，將不再重複領取校長獎以上之獎項，以領取一個獎項

為原則。 

3.各班獲得增額市長獎之名額，每班最多以一人為原則。 

五、審查： 

1.學生需備齊正本資料，自行計算得分，於截止日期前送達教務處。 

2.得分經審查委員會審核無誤後，依本辦法核定得獎名單。 

3.「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之組成，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處室主任、高年級教

師、非畢業班之家長會代表(人數依畢業班級數而定，每班 1名)組成，參與委員會之各委

員應遵守迴避原則。 

伍、本辦法如不符時宜時，得由校長召集教、學、總、輔四處室主任、教師會代表 1名、家長會代表 1

名及各學年代表各 1名組成「市長獎辦法修訂委員會」進行研修並做成決議。 

陸、本辦法由市長獎辦法修訂委員會決議，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學校名稱：臺北市大同區大橋國民小學 

     學年度畢業生『市長獎受獎推薦』表格 

班級： 學生姓名： 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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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    級任導師： 

 


